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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西新发改〔2024〕95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
青岛西海岸新区城 市 管 理 局
青 岛 西 海 岸 新 区 财 政 局

关于规范青岛西海岸新区农村供水价格的通知

各有关镇街、各相关单位：

为理顺新区农村供水价格体系，保障农村居民饮水安全，促

进节约用水，根据《青岛西海岸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三年行动方

案》（青西新管办字〔2021〕9号)、青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青

岛市水务管理局 青岛市财政局《关于加强农村公共供水价格管

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青发改价格〔2020〕190号），结合供水成本

监审结论和农村供水管理模式，现将规范新区农村供水价格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供水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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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农村规模化工程供水实行政府定价

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延伸至农村及农村规模化工程供水实行

政府定价。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 2.50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用水价

格为 4.00元/立方米,特种用水价格为 16.00元/立方米。

（二）单村供水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管水组织、用户代

表和村委会协商确定。

二、配套政策

（一）对持有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的农村低保及农村分

散特困供养家庭，每户每月 6 立方米内免费使用。

（二）农村区域范围内的部队、学校、托幼、社会福利场所

及村（社区）服务设施中非经营部分等用户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

格。

（三）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的范围及标准按《关于我区城镇

污水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青黄发改〔2017〕

57 号）执行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。

供水企业要认真做好规范供水价格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，严

格落实水价政策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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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 青岛西海岸新区城市管理局

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

2024 年 7 月 23 日

抄送：区市场监管局、各供水企业

青岛西海岸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4年 7月 23日印发


